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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2022年度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民电〔2022〕88号
各市（州）民政局、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梅河口市民政局，各县（市、区）民政局：

　　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文件要求，吉林省民政厅制定《2022年度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各地抓紧时间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省民政厅

　　                           2022年8月16日

2022年度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方案
　　为建立全省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加快推进养老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水平，根据《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文件精神，省民政厅决定开展2022年度全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评定原则
　　以《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为依据，按照自愿申请、分级评定、客观公正、动态管理的原则进行评定。

　　二、评定主体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组建评定委员会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一级、二级、三级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定工作，协助省民政厅开展四级、五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评定委员会设办公室，负责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等级评定工作。

　　三、评定对象
　　吉林省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并经民政部门备案，持续运营一年以上，且符合《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申请等级评定基本要求与条件的养老机构。

　　四、方法步骤
　　全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按照以下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一）自评申报（9月1日-9月10日)
　　市（州）民政部门、长白山管委会组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委员会负责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进行申报。养老机构对照《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和《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认真开展自查自改，自评确定应申报评定等级，首次最高可申报评定三级。形成申报材料(附佐证材料)后向相应级别评定委员会递交材料。申请四级、五级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须经所在市（州）、长白山管委会评定委员会评定为三级养老机构一年后，由市（州）、长白山管委会评定委员会汇总上报至省级评定委员会。长春市民政局汇总辖区内申请四级、五级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的申报材料，于9月10日前报省民政厅。同一集团或公司(单位)下属的连锁养老机构应以每个单独机构名义分别进行申报。

　　养老机构提出等级评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表：包括机构的简要情况、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工作人员组织架构、所获荣誉等,同时附单位正门、主要建筑物和生活环境等三张照片；

　　2.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报告：包括自评基本情况、自评情况、存在问题及整改方向等情况；

　　3.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承诺书:养老机构必须保证以上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签订并提交《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承诺书》，《承诺书》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本单位工作人员（须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签字。

　　3.评定委员会要求应当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包括养老机构有效执业证明复印件（包括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消防安全合格证明、房产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食品经营许可证、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疗机构执业备案证明、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及其他须经许可的服务相应资质）；养老机构入住服务标准合同文本，如健康、失能及半失能老人样本各一例（老人及家属私密信息可覆盖）。

　　（二）初审公示(9月10日-9月20日)
　　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养老机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指导养老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补正补全。审核后公示符合参评条件的养老机构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初审合格的机构进入考察评价程序。
　　（三）考察评价(9月20日-10月15日)
　　评定委员会在专家库中确定3至5名成员，组建评定专家组。评定专家组负责对养老机构开展书面评价、现场评价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评价，9月30日前完成书面评价，10月10日前完成现场评价和社会评价，10月15日前提出初步评定意见报评定委员会。
　　（四）评审公布（10月15日-10月31日）
　　各级评定委员会在10月18日前审核完成初步评定意见，确定评定等级并进行公示，评定委员会公示评定结果，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评定委员会按程序受理对养老机构拟评定结果的复核申请，并做出复核决定，并于10月31日前将复核结果或举报办理情况通知给养老机构。公示无异议的，民政部门发布公告，颁发等级牌匾及证书。
　　（五）总结上报（11月15日前）
　　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民政部门应当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在公告发布期满后十五日内向省级民政部门报备。
　　五、工作要求
　　(一)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将其作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具体举措，按照《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要求，及时成立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组建专家库，统筹安排实施本地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确保评定工作落到实处。
　　(二)全面发动，共同推进。各地民政部门要充分发动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公办、民办养老机构积极参加等级评定。省市民政部门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专项培训，组织养老机构认真学习掌握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指导养老机构根据评定标准逐一对标自评申报，县（市、区）民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助上级民政部门对辖区内养老机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做好审查把关，共同开展好本地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
　　(三)主动作为，确保实效。各地民政部门作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的职能部门，要积极主动创造条件，按步骤、按时间、按要求抓好相关工作落实，有力促进本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附件：1.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表（2022年度）
　　　　　2.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报告(样式)
　　　　　3.吉林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承诺书
